山东财政学院东方学院-

钓鱼比赛规则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一、比赛项目
钓多：不限鱼种，以总数量多少排列名次。虾、鳖和其他贝类动物不记成绩，只限鱼类。

二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
比赛时间：6月1 日（星期五）15:30—17:00。
比赛地点：校内凤凰湖

三、划分赛区
1、校内凤凰湖西桥以东，东桥以西。
2、队员在范围之内自选钓位。
四、裁判规则
1、钓鱼比赛设有总裁判、副总裁判，直接指导裁判员和记录员工作。

2、参赛运动员提前15分钟进入比赛场地，开始组装钓具、探底、试验渔线和浮漂、准备底窝饵和活饵等准备工作。

3、第一声信号哨声发出后，运动员开始正式下杆，在此之前试钓所获的鱼无效，必须放回湖中。

4、第二声信号哨声表示比赛结束。所有运动员收杆提桶，到东桥集合点数。
五、赛场规则
1、运动员间隔不得小于3米。发现故意妨碍他人垂钓者，立即取消比赛资格。
2、钓具、钓饵、凳、桶由学院统购，诱饵选手自备，统一钩数为双钩。运动员可以组装尽可能多的自备手竿，但是在比赛中一次只允许使用1支。备用钓具放置岸上，更换时应先起出水中之钩，后撒下新钩。
3、撒窝方法不限，但不准使用有毒、有害饵料，不准提前撒窝。严禁使用假蝇饵、鱼籽、旋转饵。
4、比赛开始30分钟不上鱼，运动员可向裁判申请更换钓位，但每场比赛更换钓位不得超过2次。
5、比赛中，运动员一律自钓自取。如有助手，只能小声提醒和指导，助手不得动手。
6、运动员应遵守纪律，听从指挥，随时接受裁判员检查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否则，取消参赛资格。
7、在规定时间内迟到者，准其比赛，但损失时间不予补偿。
8、比赛时间结束，听到终止令应立即起钩。但此时已上钩而未出水的鱼仍然有效。

9、雷雨天气暴发在比赛期间时，由裁判员发出中断比赛的信号，参赛运动员应迅速到坤元楼南厅蔽雨；当天气条件转好后，发出信号允许运动员回到比赛位置，五分钟后将发第二个信号，允许比赛继续进行。
